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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臺北⾼等⾏政法院審理社團法⼈中國國民黨（下稱國民

黨）、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中投公司）、欣裕台股份有限公

司（下稱欣裕台公司）與本會間 105 年停字第 125、127、128 號聲請

停⽌執⾏事件裁定結果，本會回應如下： 

 

⼀、 法院認為本會處分可分為⼆個部分，⼀是先認定國民黨所持

有之中投及欣裕台股權是不當取得財產的確認處分（原處分

1），⼆是再命移轉為國有之下命處分（原處分 2）。 

北⾼⾏的裁定意旨認為，在本會黨產處字第 105005 號，命

國民黨應移轉其持有之中投公司及欣裕台公司之全部股權為中

華民國所有的⾏政處分，包含兩件事，⼀是認定國民黨所持有

的中投公司及欣裕台公司股權為不當取得之財產，第⼆則是命

國民黨將上述股權移轉為國有。 

 

⼆、 就命移轉為國有的部分，法院認為應該等到⾏政訴訟終局確



定後，再決定是否移轉給國有，讓相關爭議能夠在司法訴訟中

釐清，故裁定准予停⽌執⾏移轉為國有的部分。 

就北⾼⾏准予這部分的處分停⽌執⾏，本會主張股權難以回

復的⾒解有待商榷，在⼀般的⾒解中，公司本⾝並不會涉⼊公

司背後股權的爭議，況且股權移轉為國有後該如何處置，⾏政

院並沒有定論。因此本會對於法院直接採認聲請⼈的說法表達

遺憾；此外，將中投公司及欣裕台公司收回國有，實際上更是

確保了這兩家公司的交易安定，國家為了全體國民的利益，⼀

定會盡⼒去使中投及欣裕台獲得最⼤的利益，並不會隨便去拆

解，早⽇將股權移轉為國有實際上才是對商業交易雙⽅最好的

處理⽅式，本會對於北⾼⾏並不採認此⾒解感到遺憾。 

但除此之外，北⾼⾏的裁定特別指出，「俟本案⾏政訴訟終

結確定後，再決定是否繼續執⾏，不但有助於調查及處理政

黨、附隨組織是否不當取得之財產之釐清，對於黨產條例所欲

建⽴政黨公平競爭環境，健全民主政治，以落實轉型正義之⽴

法⽬的，亦有相當之幫助。」 

 本會認為，雖然在這部分（原處分 2）被停⽌執⾏，但北⾼



⾏的裁定意旨也指出，此停⽌執⾏是為了能夠讓相關爭議，透

過本案訴訟的正式程序加以釐清並同時落實轉型正義之精神，

由此可⾒，北⾼⾏做出此裁定與本會⼀直以來所秉持的精神是

相似的，本會也認同透過更完善的程序，去釐清相關事實，是

台灣社會在歷經轉型正義的階段所必經的過程，本會也會透過

後續訴訟將相關事證向台灣社會⼀⼀⽰明，以昭公信。 

 

三、 針對認定國民黨所持有之中投及欣裕台股權是不當取得財產

的確認處分，這部分北⾼⾏的裁定意旨否准停⽌執⾏之聲請，

也就是說，對於這部分，本會的處分依然有效，北⾼⾏正⾯肯

認了本會認定國民黨持有之中投及欣裕台的股權，屬於不當取

得之財產。 

同時，在北⾼⾏的裁定中，也明⽂指出，若停⽌這部分的處

分，將難以避免脫產的情形發⽣，造成⽇後無法讓不當取得之

財產返還給全民，因此認定這部分的處分必須繼續執⾏，也就

是依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（下稱本條例）

第 9 條第 1 項禁⽌處分的效⼒，依然繼續執⾏。也就是說，就



算股權暫時停⽌移轉為國有，國民黨所持有之中投公司及欣裕

台公司之股權，依然是本條例第 4 條第 4 款、第 5 條第 1 項所規

定的不當取得之財產，也因此依然有第 9 條第 1 項禁⽌處分的

效⼒，因此中投公司及欣裕台公司之股權跟股利依然被禁⽌處

分。 

 

四、  最後，本會雖遺憾此裁定准予了部分的停⽌執⾏，不過透過

這個裁定，台北⾼等⾏政法院確實肯定了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

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的正當性，以及本會執⾏相關業務之正當

性，同時也肯認了對於不當取得之財產有加以保全之必要，本

會樂⾒北⾼⾏肯定了本條例落實轉型正義的⽴法⽬的，未來本

會也會繼續秉持這樣的精神，透過司法程序，和台灣⼈民共同

省思民主政黨的真諦，以期創造公平的政黨政治。	

	


